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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本报2018年9月11日第10版刊登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资产对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2户的处置公告，内文“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
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9月24日”应为“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
年9月25日”，特此更正。

更
正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3985号
陈伊人、李芝林：本院受理原告张鹤年诉被告陈伊人、

李芝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82号

韩琳璐、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张伶俐诉你们及
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
0106民初6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356号

廖有良：本院受理原告姜扬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735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261号

王龙强、翁桂梅：本院受理原告汪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
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869号

应洁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宝石支行诉你及杭州大宇装饰有限公司、郑朝晖、王
喆、王锋、王智良、秦元石、杭州凤凰山庄有限公司、浙江
三尚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6
月14日判决，因杭州大宇装饰有限公司依法提起上诉，

请求撤销（2017）浙0106民初886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
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催4号

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世普康（厦
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
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4020005130196364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8
年2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8月11日，出票人为
杭州中赢华倬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中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浙江中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中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世普康（厦门）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判决：一、宣告世普康
（厦 门）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号 码 为
4020005130196364、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世普康
（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
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元，由申请人世普康
（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执144号
原告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善

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2017）浙0108民初1035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生效，并立案执行。现因被告上海善佳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未履行判决第二项义务，故登报公开该判决
内容。判决：

一、被告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经济损失45000元（含维权合理开支）。

二、被告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在其于www.alibaba.com上开设的店铺
首页显著位置持续5日发布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内
容需经本院核定，逾期不履行，由本院登报公开判决内
容，登报费用由被告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三、驳回原告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548号

杭州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柠檬树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峰
平、侯芳与被告杭州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杭
州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

议编号01WZ2017002-2017005-03、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华绣科技
有限公司本金20,180,254.95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058579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6月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柯桥彩乐花色丝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华绣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6月7日）

合同编号

2016063D770、2016063D325

本金

20,180,254.95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绍兴超特合纤有限公司、张文正、胡灵华、华绣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人：华绣科技有限公司

备注

抵押人华绣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位于绍兴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齐贤镇梅林
村4幢的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1986万元的抵押担保

本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10

月1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宇大 2 号”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

型：挖泥船，船级：中国船级社，总长108米，满

载水线长86.10米，船宽18.20米，型深5.20米，

总吨位2982，净吨位894，航区：R2航区。建造

船厂：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

江苏省吕四港锚地。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4（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7（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4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10

月16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浙岱渔运08301”船，船籍港：岱山，收

鲜船，总长40.00米，船长34.05米，型宽6.20米，

型深3.05米，总吨位160.0，净吨位59.0，建造完

工日期2007年6月20日，船体材料：钢质，船舶

制造厂岱山县高亭船厂，主机数量一台，主机总

功率385KW，船舶所有人干则良。现停泊于舟

山岱山县衢山镇岛斗码头。航行设备、通讯导

航设备均被拆除。航区：R2航区。建造船厂：

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江苏省

吕四港锚地。

二、“浙岱渔运08507”船，船籍港：岱山，收

鲜船，总长40.30米，船长34.90米，型宽6.00米，

型深2.90米，总吨位139.0，净吨位77.0，建造完

工日期2002年5月8日，船体材料：钢质，船舶制

造厂岱山县高亭船厂，主机数量一台，主机总功

率450KW，船舶所有人干则良。现停泊于舟山

岱山县衢山镇岛斗码头。航行设备、通讯导航

设备均被拆除。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

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承办法官：0580-2323354（马）。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贸区法庭，舟山

市定海区临城定沈路305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4日

拍卖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给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3.本公告清单列式贷款本金截至2018年7月1日，欠息截至2017年9月2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联系电话：0574-81873346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截至2018年7月1日）

15,537,104.3

欠息（截至2017年9月20日）

532,792.53

担保人

抵押人：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一太钢带厂、陈徐红；保证人：余姚市河姆渡庆发实业有限公司、陈徐红、孙葆霞、陈娴、戴文韬。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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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宁波世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宇大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丹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天平外贸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安雅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冰雪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乾豪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宏远经贸有限公司

宁波恒泰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东航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展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首昌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瑞奈特船舶设施有限公司

宁波君得利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建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79,979,900.00

65,363,447.67

54,810,000.00

41,415,961.89

27,850,000.00

20,999,999.96

14,940,000.00

14,900,000.00

12,100,000.00

8,200,000.00

11,215,700.00

65,370,993.56

20,970,076.65

24,999,120.64

18,499,994.29

9,000,000.00

19,999,999.70

510,615,194.36

利息（基准日2018.7.25）

365,308.19

39,490.42

234,042.65

198,153.09

136,626.25

468,572.52

67,140.27

248,457.50

167,414.77

58,330.71

42,161.81

296,212.32

3,868,485.40

2,875,405.08

1,955,387.42

897,012.69

696,533.24

12,614,734.33

本息合计

80,345,208.19

65,402,938.09

55,044,042.65

41,614,114.98

27,986,626.25

21,468,572.48

15,007,140.27

15,148,457.50

12,267,414.77

8,258,330.71

11,257,861.81

65,667,205.88

24,838,562.05

27,874,525.72

20,455,381.71

9,897,012.69

20,696,532.94

523,229,928.69

担保人

宁波世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欧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张永学、马小芬

宁波大榭开发区宝鸿经贸有限公司

余姚丹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宁波劲达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宝时达车业有限公司、郭建鸿、余姚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王君定、汪小萍、天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中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天翎卫浴有限公司

宁波永立服饰有限公司、屠安国、屠若男、林雅君

宁波舜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荣、鲁飞飞

宁波西沙电器有限公司

杨连君、宁波肯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邵栩彬

乐建达、张爱军、宁波北仑宏远经贸有限公司

乐建达

陈峰、刘亚梅、宁波市鄞州区富鑫物资有限公司、顾祥云、李丽华、顾崇仪、陈碧蓉、毛雅婷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万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吉忠达、陈美丽

慈溪嘉恒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东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建明、胡展奇、吉忠达、陈美丽、吉正波

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远洲大酒店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章学洲、吴迪

宁波万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

宁波万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

王龙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王龙纸业有限公司、余姚市森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柳高翔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7333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7月25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